
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兼任教師聘任流程圖

（課程擬聘兼任教師作業前）

先會簽相關系所中心及研發處

系所中心徵才

系所中心教評會審查

無支援人選

填擬聘新聘教師申請表、續聘審查名冊、聘
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提聘名單

會教務處、人事室

學院教評會審查 退回系所中心處理

支援人選經適當會議審議後
優先聘任

通知當事人

1.系所中心修正或補件
2.不具資格退回系所中心，通
知當事人

校長核可

校教評會審查

校長核定

發聘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未通過

未通過

未符規定

1.補件
2.退回系所中心，
通知當事人

退回系所中心處理未核可

未通過

有支援人選

專業技術人員具體事蹟、造
詣或成就資格送外審查

校教評會審查

發聘

Yes

校長核定

Yes

Yes

Yes


	兼任�

